
 

 

儲蓄互助社辦理放款實施要點 
 

88.05.29第八屆第十次理事會通過實施。 

91.12.28第九屆第十七次理事會修訂。 

92.06.18第十屆第三次理事會修正第二條、第四條、第十四條、第十五條、第十條、第二十三

條；刪除第二十一條。 

92.12.26第十屆第五次理事會修正第五條。 

93.06.26第十屆第七次理事會修正第十九條；增列第二條之一。 

94.09.24第十屆第十二次理事會增列第二條第三項。 

95.02.26第十屆第十四次理事會修正第五條。 

95.12.23第十一屆第四次理事會修正第三條。 

96.12.15第十一屆第八次理事會修正第五條。 

98.09.19第十二屆第三次理事會修正第十九條。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自 99年 1月 1日起實

施。 

99.06.25第十二屆第六次理事會修正第二條、第九條。 

100.02.24第十二屆第九次理事會修正第二條之一，自 100年 5月 1日起實施。 

100.09.24第十二屆第十一次理事會修正第十七條。 

101.12.22第十三屆第四次理事會修正第四條之一。 

104.12.19第十四屆第四次理事會修正第三條。 

105.06.25第十四屆第六次理事會修正第十七條。 

106.02.23第十四屆第九次理事會修正第四條之一、第十三條、第十七條。 

106.06.24第十四屆第十次理事會修正第二條、第二條之一。 

107.09.29第十五屆第三次理事會修正第十三條。 

107.12.15 第十五屆第四次理事會修正第二條、第二條之一、第四條之一、第九條、第十九

條。 

108.02.23第十五屆第五次理事會修正第四條之一。 

108.09.21第十五屆第七次理事會修正第四條之一、第五條、第十三條、第十七條、第十九

條。 

108.12.14第十五屆第八次理事會修正第二條、第四條之一。  

109.12.19第十五屆第十二次理事會修正第三條、第十九條。 

111.09.24第十六屆第七次理事會修正第三條。 

111.12.17第十六屆第八次理事會修正第二條、第十七條、第十八條。 

112.09.22第十六屆第十一次理事會修正通過第四條之一。 

113.12.14第十七屆第四次理事會修正第十六條。 

114.06.28第十七屆第六次理事會增訂第六條之一。 

114.09.27第十七屆第七次理事會修正第二條之一。 

 

 

第 一 條 本要點依儲蓄互助社設立輔導管理與監督辦法第二十一條之規定訂定。 

第 二 條 各儲蓄互助社放款辦法應含下列規定： 

一、放款種類。 

二、放款利率。 

三、最高放款金額。 

四、償還期限。 

五、擔保規定。 



 

 

六、借款申請程序。 

七、受理申請、審核、協談、取款時間。 

八、其他。 

            擔保放款係指超過七年至三十年以下且提供設定第一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為

擔保品之放款，應依協會所訂定之儲蓄互助社辦理擔保放款辦法辦理。 

第一項各款之規定，於承辦政府政策性貸款業務時，得依該政策性貸款辦法

或要點等法令規定辦理。 

辦理通信貸款時，依通信貸款約定書之約定辦理，其約定未盡事項，依本要

點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二條之一 社員借款每月應依約定繳付利息，每期償還期限最長為六個月。 

擔保放款除需依儲蓄互助社辦理擔保放款辦法辦理外，若提供不動產為擔保

品者，其自貸款之日起三年內得寬緩償還本金；新裝設太陽能光電設備擔保

品借款，其自貸款之日起一年內得寬緩償還本金。 

第 三 條 社員借款申請經核准後，逾一個月未辦妥借款合約並取款者，該筆借款申請

即自動失效，但擔保借款以二年為限。 

第 四 條 理事長得對放款委員會核可之借款申請案，為暫停支付之決行，並應於十日

內召開理事會議重新審議，且會議之通知應載明召開原因。理事長如不為召

開或經召開後未達法定人數，應視同核准該筆借款，社應即貸放予社員，理

事長不得藉故推託。 

第四條之一 社員放款規定： 

一、自然人無擔保放款：借款以不超過其股金結餘加一佰萬元為限。 

二、法人無擔保放款：社股金總額未達一億元者以五佰萬元為限，社股金總

額達一億元未達十億元者以一仟萬元為限，社股金總

額達十億元者以一仟五佰萬元為限，社得視需要令其

提出足夠之擔保品。 

三、自然人擔保放款：經鑑價提出足額擔保品以一仟萬元為限 

四、法人擔保放款：經合法不動產鑑定機構鑑價提出足額擔保品，每一法人

擔保借款社股金總額未達十億元者以一仟五佰萬元為限，

社股金總額達十億元者以二仟五佰萬元為限。 

五、第二款及第四款之放款額度，經社理事會提社員大會同意授權且放款金

額調整期限以當屆社理事會任期屆滿之日為終止日，陳報協會備查後，

每一法人社員無擔保放款金額以一仟五佰萬元為限，擔保放款金額上限



 

 

以五仟萬元為限。 

第 五 條 理事會得於一定額度內授權專職人員或社務助理核放社員之無擔保借款申

請，但專職人員或社務助理應就此類借款申請於十（含）日內提交放款委員

會追認，逾期提出或未提出追認，理事會應依情節輕重予以處分： 

一、股金一億元以下之社，授權專職人員或社務助理於借款社員股金內核

放。 

二、股金達一億元以上且聘有三名專職人員以上之社，授權額度由理事會

訂定，但不得逾越放款委員會之權限。 

第 六 條 法人社員申請借款，其董（理）事監事應共同負連帶保證責任，並應附董

（理）事監事會會議紀錄。 

第六條之一  非宗教團體法人社員申請擔保借款，其董（理）事監事得免共同負連帶保證

責任，但應附董（理）事監事會會議紀錄。 

第 七 條 社員借款應簽立借據外，社應另製影本交借款社員及連帶保證人各執一份，

影本應註明「與正本完全相符」字樣。 

第 八 條 社員於還清借款後，原借據應加蓋「本借款已償還」之戳章，並應歸還予社

員，社自留影本存查。 

第 九 條 理事、監事、社務助理及專職人員，於其本人、配偶及二親等內血親姻親屬

借款之審查與對保應迴避。 

第 十 條 放款委員不依規定開會或不開會審查社員借款，經監事會作成決議予以糾

正，理事會如不令其改正，應將事實陳報協會處理。 

第 十一 條 借款申請書與借據未填寫完整者，應逕行退件，並要求其補正。 

第 十二 條 連帶保證人除社員擔任外，可另覓信用良好之非社員。 

第 十三 條 借款人及連帶保證人於借款文件上應親自簽名及蓋章，並檢附身分證明文件

影本。 

第 十四 條 未成年人而無行為能力者，其借款由法定代理人代為，法定代理人並應親自

簽名。 

未成年而有限制行為能力者，其借款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並應由本人及

法定代理人共同親自簽名。 

第 十五 條 依本要點應親自簽名而有不能之情事者，應以蓋章代替簽名並加捺指印。 

第 十六 條 對保人原則上以放款委員、職員或幹部任之，並應親自對保，嚴禁以電話對

保。 

第 十七 條 社員借款應以金融機構轉帳、電匯支付，但借款金額五萬元內得經理事會授



 

 

權專職人員或社務助理以現金支付並由借款人親自簽收領訖。 

借款如為儲蓄互助社代辦業務指定專案之借款，社員得檢附委託轉帳匯款授

權書，委託儲蓄互助社匯撥至該業務指定受款單位帳戶。 

第 十八 條 轉帳、電匯付款嚴禁轉入他人帳戶。 

第 十九 條 借款人因故不能按期償還借款時，應依儲蓄互助社放款評估損失準備提列及

逾期放款呆帳處理辦法向理事會申請協議分期償還借款，但每筆放款辦理協

議分期償還以三次為限。未經申請核准或協議分期失效者，應加付違約金，

並視同全部到期；違約金依應付利息乘以違約利率計算，違約利率最高為百

分之十五，最低不得為零。 

如因遭受重大天然災害時，得另依協會訂定之受災展延規定辦理。 

第 二十 條 社員借款依借據契約年限規定為償還期限，但於期限內得提前償還一部分或

全部。 

第二十一條 （刪除） 

第二十二條 本要點未盡事項，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二十三條 本要點經協會理事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